
 

 

清代官代書研究 

──以《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》 

為中心的考察 

吳佩林*
 

要  目 

一、官代書之由來 

二、州縣司法檔案中的「官代書」戳記解讀 

三、官代書與訴訟 

四、訴訟之外的官代書及其終結 

五、餘論 

摘要 

官代書，是指清代州縣衙門裏代人寫稟貼和訴訟狀紙的

人。設立官代書的目的在於防範訟師包攬詞訟、播弄鄉愚。

本文詳細考察了官代書之由來、對代書參與訴訟的規定、官

代書戳記、官代書所寫狀紙、官代書收入以及官代書在民間

生活中的狀態及官代書的終結。官代書在法律訴訟及維護民

間社會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在運行過程中，設立官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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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的原初意義發生了變化，與訟師無別，最終被取締。官代

書的設立與運行對於民國律師制度的推行具有啟導作用。 

 

關鍵詞：官代書、戳記、訴訟、民間社會秩序 

 

目前國內外學人利用典籍文獻或民間契約，特別是利用

明清州縣司法檔案進行法制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

果。但是，對於清代州縣的「官代書」却沒有引起足够的重

視，所見論著，僅為概（描）述性或寫訟師時順帶提及，更無

專題研究1，甚至有不少研究者模糊訟師與代書各自的功能，

將二者混為一談。而「官代書」這個重要行當在鄉村社會生活

中是聯繫官府與民間的一個關鍵「紐帶」。「從『代書人』的

研究中，我們可以真正接觸到『司法』的『民間實踐』，可以

借此從人類學『習慣法』研究的非洲模式，轉向『司法實踐』

那一介於文字與無文字之間的形態，轉向中國法律人類學研究

的『當地知識』」，2故筆者利用官方文獻、檔案資料，特別

是「國寶級」檔案──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資料（以下簡

稱《南部檔案》）試作探究，以求教於學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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